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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商標法之修正草案 

現行臺灣商標法為 2011年 6月 29日修正公布，而於同年 7月 1日實施。由於近年來國際

相關法制之變遷，智慧財產局為符合審查實務需求，去年開始研擬商標法之修正議題，包括廢

除商標異議制度，並於今年 10月 15日提出修正草案舉辦公聽會。智慧財產局現綜合各界意見

決定先保留原草案擬刪除之「異議」章節相關條文，並於今年 11月 26日公告「商標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以下為其中重要修正項目之簡要說明。 

 

商標代理人之資格 

明定商標代理人為律師或其他依法得執行商標代理業務者，或具備商標相關專業知識者，

後者之登錄管理等辦法由主管機關另訂定。 

 

商標申請人之資格 

明定適格之申請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合夥組織、行政機關、依法設立登記之非法人團體

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而欲從事其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者。 

 

商標加速審查機制 

申請人如要快速取得權利，於商標註冊申請時可一併敘明事實及理由，例如遭侵害涉訟需

確認權利或因應商品上市之特殊需求，請求加速審查。 

 

商標圖樣後天識別性之權利範圍 

對於商標圖樣包含的不具識別性部分，如申請人已使用該部分而取得識別性，則無須聲明

該部分為不在專用之列。 

 

商標圖樣具功能性之權利範圍 

明定商標圖樣中包含的功能性部分，應以虛線方式呈現，否則應聲明不屬於商標之一部

分。 

 

明定不受商標權效力拘束的指示性合理使用情形 

在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之下，為了表示商品或服務之使用目的，而需使用他

人之商標以指示他人之商品或服務，即屬於指示性合理使用，但該使用結果必須無使消費者產

生混淆誤認之虞者。 

 

對於此次商標法修正草案，智慧財產局在徵求公眾意見後將向上級機關提出審理再轉由立

法院通過實施，預計實施日期可能在 2020年或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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